石城地区垃圾渣土查处办事指南
依据《北京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、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垃圾渣土管理的规定》、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、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加强对辖区内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清运和垃圾分类驿站、建筑垃圾暂存点巡查检查力度。做到：
一、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清运车辆，必须使用专用车辆，定点消纳。
二、避免垃圾清运过程中造成遗撒。
三、收集过程中，确保桶净、桶站周边无垃圾。
四、严禁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混装混运。
五、加大巡查检查力度，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六、坚持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，坚决遏制砂石料、渣土、建筑垃圾场（点）违法经营，彻底整治砂石料、渣土、建筑垃圾堆放场（点）， 做好扬尘防治工作，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。要切实履行各自职责，增强工作主动性，积极配合，形成强大合力。要指派专人负责，明确要求，严明纪律，全力以赴投入集中整治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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